
附件 2

考 生 须 知

1.考生应严格遵守时间规定，提前到达考点。重要提示：考试当

天上午 8:00 未进入考点学校大门的，视为迟到考生，作自动弃权处

理。陪同人员不得进入考点。

2.面试前考生应认真阅读《面试公告》并自觉遵守各项要求。

3.所有岗位考生均不得携带任何考试资料进入考点。

4.考生进入候考室前，请主动将封装好的通讯工具资料袋（含手

机、智能手表、手环及其他电子传输设备等，须关机，下同）交由工

作人员集中保管，面试完成后在指定地点发还。如在候考室待考期间、

考场内发现仍携带有通讯工具、录音、录像器材及其他电子传输设备

的，无论是否使用，均视为作弊处理。

5.考生进入候考室后，须提交本人有效二代身份证、报名登记表、

准考证原件，进行身份确认并签到抽签。对携带资料不全、不符合报

考条件或伪造资料的，一律取消面试资格。考生应自觉将随身背包统

一放置于指定区域集中保管。候考期间实行全封闭管理。

6.考生应按照考试流程单向流动，考生不得在面试室、抽签候考

室之间往返，面试结束考生严禁进入抽签候考室。考生候考、面试、

候分期间，须遵守纪律，自觉听从工作人员管理，不得擅离候考室、

考场等，不得向外传递抽签信息，不得和考务人员进行非必要交流，

不得大声喧哗，不得抽烟。考生在接受身份验证、面试答题期间摘除

口罩外，建议其他时间全程佩戴口罩。

7.面试考试过程中，考生不得暗示或透露姓名、学校、籍贯、住

址等个人信息及可能影响考官公正评价的其他信息；如有违反者，由

考场的主考官当场宣布取消其面试资格。

8.考生不得提出与考试无关的问题。面试备考中，可用考场提供

的文具、草稿纸作记录。面试完成后，不得将任何纸张、文具、记录、

资料等带离考场。

9.答题结束时，考生应报告“答题完毕”。面试考试结束倒计时

1分钟，计时员碰铃提示。答题时间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

迅速离场并在引导员引导下到指定位置候分。

10.面试成绩告知后，考生应在成绩报分单上签名确认并交还相



应工作人员，招聘单位将在考点指定位置公示面试成绩。获知面试成

绩后，考生应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迅速离开考点，不得折返考场或在

考场附近停留议论。

11.我区面试合格线统一设定为 70分。按照各岗位面试成绩从高

到低排序，从达到面试合格线的考生中，按招聘计划与参考人数 1:3

比例确定拟入围复试名单；面试成绩并列者，同时进入复试。招聘计

划与过面试合格线考生人数未达到 1:3 比例的岗位，复试环节正常开

考。

12.面试完成当天，通过短信或 QQ等形式通知拟入围复试考生，

请考生保持手机通讯畅通并及时关注短信和 QQ消息，因考生手机通

讯不畅等原因导致无法送达复试通知的，相关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13.考生应诚信参考，自觉接受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检查，服从考

点统一管理，不得和考务人员进行非必要交流。对违反考试纪律要求、

阻扰工作正常开展、提供虚假信息、不听劝告或情节严重的考生，一

经查实，取消面试资格。对考生在考试中违纪违规行为的处理，参照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社部令第 35号）执

行。

14.考生应注意提前查询和确认考点位置、交通路线及考试期间

天气状况，提前安排行程，预留足够交通时间，做好相关准备，确保

考试当天安全、准时到达考点。考点实行封闭式管理，禁止考生车辆

进出。面试、复试考点设在两所不同的学校，请考生注意区分。

15.面试当天，考点免费为下午的候考考生提供午餐。


